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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上訴於判決前，得撤回之；撤回上訴者，喪失其上訴權，刑事訴訟法第 354 條、第

359 條定有明文。 

2.而撤回上訴係就已上訴於上級審之案件，使之向將來不發生上訴之效力，與訴訟程

序之發展（上訴權是否喪失）相關，係屬程序形成之訴訟行為，故撤回之人應具有

得有效實施訴訟行為之能力，其撤回始生效力，而能否有效實施訴訟行為，以能辨

別訴訟法上之重要利害關係，於知悉自己權利下，得依其辨別而獨立為完全意思表

示為斷。 

3.智能障礙被告如不能為完全陳述者，其辨別訴訟法上重要利害關係之能力本有欠

缺，於刑事訴訟程序中常有易受誘導、畏懼或服從權威、習慣默許傾向之精神特質，

故其撤回上訴之能力，應獲完足之補充，始生撤回之效力。 

4.又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5 項、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，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

述者，未經選任辯護人，於偵查中，檢察官、司法警察（官）應通知法律扶助機構

指派律師到場為其辯護；於審判中審判長應指定辯護人為被告辯護，其立法目的乃

因該等被告無法依其個人之能力，就訴訟上相關之權利為實質有效之行使，乃從偵

查程序及審判中均使其得受辯護之助力，以保障人權，並藉由程序之遵守確保裁判

之公正。 

5.且上訴之撤回於判決前均得為之，不能完全陳述之智能障礙被告，倘未獲辯護人協

助下，在程序進行中許其獨自為撤回之表示，訴訟權益之保護難謂周延，且與上揭

立法意旨相悖。 

6.因此，此類案件於繫屬法院後，基於延續偵查中保障智能障礙被告之立法意旨，解

釋上，法院於判決前所進行之一切訴訟行為，即屬「審判」程序之一部分，不論對

在押被告所進行之訊問、準備或審理程序，均有強制辯護規定之適用，如有違反，

所為撤回上訴之表示，應認不生撤回之效力。  

 


